
立法會CB(1)338/10-11(01)號文件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10年 11月11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修訂紀律部隊法例下規管紀律事宜的附屬規

例的建議的最新進展  
 

 

 對上一次是在 2010年 6月 21日的會議上討論。

吳靄儀議員建議跟進依據終審法院的裁決 (即
當局應考慮答辯人提出的有關在紀律處分程

序中聘請法律代表的申請 )對紀律部隊規例及

相關訓令作出建議修訂的進展 (特別是有關的

立法時間表 )。 

 
 

2010年 12月  

2. 使用中介公司僱員  
 

 

 對上一次是在 2010年 1月 18日的會議上討論。

政府當局建議向委員匯報最新的情況。 

 

 

2010年 12月  

3. 政府外判工作   
   
 對上一次是在 2009年 5月 29日的會議上討論。

副主席希望政府當局因應《最低工資條例草

案》獲得通過，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的發展

情況。 

 

 

2011年年初  

4. 前線員工的人手情況   
   
 由主席建議討論。主席重點提到有關各部門

(特別是地政總署、屋宇署及民政事務總署 )前
線員工人手不足的投訴，認為事務委員會有必

要與政府當局研究此事。  
 
 

容後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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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5. 公務員編制、實際員額、退休和年齡分布概況  
   
 對上一次是在 2010年 2月 22日的會議上討論。

政府當局建議就有關的事宜向事務委員會匯

報最新的情況。 

 

 

2011年第一季  

6. 公務員領導和管理訓練  
 

 

 由政府當局建議。政府當局希望向委員簡介公

務員事務局籌辦的各項領導和管理訓練活動。

 
 

2011年第一季  

7. 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  
 

 

 對 上 一 次 是 在 2009 年 10 月 19 日 的 會 議 上 討

論。政府當局建議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就首

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各項建議所

作的決定。  
 
 

2011年第一季  

8. 聘任公務員時認可 334新學制下的學歷   
   
 政府當局建議向委員簡介當局須因應 334新學

制就公務員職位的學歷要求作出的更改。 

 

 

2011年第一季  

9. 2011-2012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有關公
務員事務的事宜  

 

   
 政府當局建議與事務委員會討論 2011-2012年

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有關公務員事務的事

宜。 

 

 

2011年第一季  

10. 在職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合資格家屬的醫療
及牙科福利  

 

   
 對上一次是在 2010年 4月 19日的會議上討論。

在 2010年 5月 24日的會議上，李鳳英議員要求

2011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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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當局考慮委員為

改善公務員現有醫療服務而提出的建議 (特別

是提供公務員強烈要求的中醫藥服務的建議 )
的結果。  
 
 

11. 公務員的種族概況   
   
 事務委員會在 2010年 5月 24日的會議上就 "公

務員職位的入職語文能力要求 "進行討論時，
委員曾就此提問。政府當局因應委員的提問建
議討論此議項。  
 
 

2011年第二季  

12. 聘用公務員的語文能力要求   
   
 對上一次是在 2010年 5月 24日的會議上討論。

委員同意進一步跟進此事。政府當局已表示可
在 2011年第二季向委員簡介此方面的發展情
況。  
 
 

2011年第二季  

13. 公務員紀律事宜的最新情況   
   
 政府當局建議在 2011年第二季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當局處理公務員行為不當及表現欠佳個
案的情況。  
 

2011年第二季  

   
14. 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   
   
 政府當局建議向委員簡介聘用殘疾人士為公

務員的情況。 
 
 

2011年第二季  

15. 2011年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的籌備情況
及其他獎勵計劃的最新進展  

 

   
 委員曾在 2009年 12月 21日的會議上討論有關

2009年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的事宜。政府
當局建議向委員匯報有關 2011年公務員優質
服務獎勵計劃的籌備情況及其他獎勵計劃的

2011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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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最新進展。 
 
 

16. 2011-2012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當 局 就

2011-2012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作出的決定。
 
 

2011年第二季  

17. 有關就特定非首長級文職職系進行職系架構
檢討的要求：評審準則  

 

   
 對上一次是在 2010年 6月 21日的會議上討論。

潘佩璆議員和王國興議員認為，應邀請曾要求

進行職系架構檢討但不成功的特定非首長級

文職職系人員出席於稍後舉行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以發表意見。  
 
 

容後作實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 11月 11日  


